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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負7案19罪的攬炒派政棍、民主

黨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為逃避刑

責，與外國政客勾結編造外訪謊言，

最終棄保潛逃。高等法院昨日裁定許

智峯4項藐視法庭罪罪成。法官陳慶

偉在判詞中指出，許智峯是有預謀地

欺騙法庭，與丹麥政客勾結合謀編造

虛假的外訪行程及邀請函，製造外訪

的煙幕，以欺騙警方和法庭發還其護

照，目的就是逃避法庭審訊，而許智

峯事後更公開表達對法庭公正性的鄙

視，其欺騙和潛逃，損害了公眾對司

法制度的信心。由於需時考慮判刑，

陳官決定押後擇日裁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中央人民
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發言
人昨日發表聲明指出，近日網絡上流傳駐港國
家安全公署在內地招聘警務人員來港係虛假信
息，散布這些謠言是別有用心的，駐港國家安
全公署對此予以譴責。
聲明指出，「我們支持香港警隊依法調查、

制止各種網絡造謠滋事行為，懲治網絡犯罪活
動。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將一如既往嚴格依法行

使相關權力。」
另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中央駐港國安公

署自2020 年 7月根據香港國安法成立以來，
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及行使相關權
力，並與香港特區國安委建立協調機制，監
督、指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令「港獨」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聞風喪
膽。有反中亂港分子懷恨在心，近日偽造駐港
國安公署的「招聘公告」截圖並上載到社交平

台，企圖歪曲和抹黑駐港國安公署的職責和形
象。
據社交平台近日流傳的所謂「招聘公告」截

圖，其題為「駐港國安公署2022面向社會招募
警察工作人員公告」，該所謂的「公告」以簡
體字撰寫，內容提及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為加強
警察力量，將面向社會招募警察輔助人員，月
薪為18,000元港幣，包吃包住及可協助獲取香
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並列明在港工作滿12年後

轉回內地公安系統工作，會按戶籍分配到公安
系統工作云云。不法之徒更利用截圖二次創
作，加上「以後香港終於有公安『行咇』」字
眼，其企圖昭然若揭，就是製造謠言詆毀抹黑
中央駐港國安公署。

香港警方：會作出適當跟進
香港警方發言人昨日回應指出，已留意到有關

虛假消息，警方會作出適當跟進。

國安公署澄清：網傳招聘內地警員來港是虛假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網騙案居
高不下。警方在今年1月至4月共破獲6,514
宗網騙案，較去年同期4,691宗上升四成，
涉案金額則由去年的9.7億元增至10億元，
其中網購騙案有2,585宗，較去年同期1,902
宗上升三成半，受害人損失款額達2,540萬
元。有受害人經不住騙徒游說，原本以4,780
元購買兩張演唱會門票，結果共購買90張，
一日內過數17次，共被呃走逾7萬元。警方
截至昨日，共採取了5波「鐵將」打擊網騙
行動，一年半內共拘捕411名騙徒。

警破2052宗網購騙案拘317人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許綺惠昨
日表示，過去一年半，警方在首4波「鐵
將」行動中共拘捕317名騙徒，偵破2,052宗
網上購物騙案，涉款共1,254萬元。今年5月

15日至昨日，警方在第五波行動中再拘捕67
男 27女（14歲至 75歲），涉嫌「串謀詐
騙」、「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及「洗黑
錢」等罪名，偵破892宗網購騙案，涉款約
549萬港元，檢獲手機、電腦、銀行卡及支
票簿等證物。
在5月25日行動中，警方拘捕一個網購詐騙

集團5名成員，其中一名骨幹負責招攬戶口持
有人，以1,000至3,000元報酬利誘他人出售
賬戶。該集團由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短短兩
個月，涉及20宗騙案，受害人為15男5女
（16歲至39歲），包括學生及在職人士，損
失由300元至70,940元不等，合共29萬元。
是案其中一名26歲受害人以4,780元購買

兩張演唱會門票，但騙徒以加錢購買更好位
置、買多些可有優惠價為名，受害人被疲勞
轟炸下，最後購買了90張門票，在一天內分

17次過數70,940元，但收不到門票。
警方提醒市民光顧信譽良好的賣家，並了

解賣方背景，盡量選擇貨到付款或當面交
收，並盡量核實賣方的電話號碼、銀行戶口
號碼、網購專頁名稱等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嶼山欣澳對
開長索島昨日發生奪命
水上事故。一名女子在
連接兩島的淺灘嬉水時
遇上潮漲，海水淹沒淺
灘，女子疑被海水沖跌
遇溺，同行男伴奮身相
救，結果雙雙失蹤。警
方、海事處及飛行服務
隊直升機接報展開海陸
空搜索近一小時後將兩
人救起，惟送院後均證實不治。警方正調查事件。
據了解，遇溺男子姓何（54歲），女子姓麥（42歲）。兩人分別報

住將軍澳和秀茂坪。事發現場位於欣澳鹿頸對開的長索島，該島與鹿頸
村之間有一段淺灘相連，淺灘在潮退時才會露出水面，潮漲時則完全被
淹沒。由於環境類似日本小豆島「天使之路」，故有「港版天使之路」
之稱，吸引不少遊人到來觀光。

「港版天使之路」吸引不少遊人
事發昨日中午12時許，有目擊者見到一名女子在長索島的淺灘上嬉

水，當時水深及膝，未幾聽見女子向同行男子求救。由於當時有微雨加
上水流，兩人都被水流沖走並大聲呼救，有行山者聽到呼救聲後報案。
警方於12時55分接報，水警輪、消防船、海事處及飛行服務隊到場展
開搜索，約一小時後救起兩人。當時兩人均已昏迷，送院後證實死亡。
港九拯溺員工會發言人胡啓榮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據潮汐表顯

示，事發時正值潮漲，估計潮水上漲漫過淺灘，女事主不察潮水上漲速
度快，看不清腳下的淺灘位置，被潮流沖落海遇溺。他提醒市民在淺水區
玩耍時定要事先了解潮漲時間及經常觀察周圍環境，預測風險所在。
同時，在遇溺意外中，往往施救人面臨的風險更大：「識游水唔代表

識救人。」由於遇溺者往往因驚慌而胡亂掙扎，死死抓住施救者，令施
救者自身難保，他建議若無受過拯溺訓練的市民，在營救同伴之前，最
好先報警並通知更多人協助。

首4月網購騙案2585宗 激升三成半

許智峯面對7案19罪一覽
案件

1. 2019年7月6日
「光復屯門公園」案

2. 2020年5月8日
擾亂立法會內會案

3. 2020年5月28日
立法會擲臭草案

4. 2020年6月4日
立法會潑臭水案

5. 2020年12月27日
違反香港國安法案

6. 2021年10月
藐視法庭案

7. 煽惑投白票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內容

在屯門警署外涉搶奪及損毀市民電話

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擾亂
秩序

立法會二讀國歌法時，將腐爛發臭的
植物擲落地並踢向主席台

在立法會三讀國歌法時，在議事廳潑
臭水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警方對其發出
通緝令

棄保潛逃違反保釋條件及缺席法庭聆
訊

2021年10月30日至11月29日期
間，在其個人社交媒體專頁上發布帖
文煽惑市民在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
舉中投白票及不投票

控罪

※不誠實取用電腦
※刑事損壞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稱「特權法」）
下的藐視罪

※干預、騷擾、抗拒或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
※違反「特權法」下的藐視罪
※《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的意圖損害等而使用毒藥等（意圖
使他人受損害、精神受創或惱怒而向他人施用有害物品）

※《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的意圖損害等而使用毒藥等（意圖
使他人受損害、精神受創或惱怒而向他人施用有害物品）

※「煽動分裂國家」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4項藐視法庭罪，2022年6月2日被裁定罪成

※4項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7A條罪名，
廉政公署對其發出通緝令

判詞摘要
※許智峯與丹麥政客勾結合謀編造虛假外訪行程及邀請函，欺騙警方和法庭發還護照
及批准其短暫離港，顯然是有計劃地故意犯案

※丹麥政客Anders Storgaard 為策劃許智峯潛逃做了所有必要的安排

※Storgaard事後在Facebook的帖文，證明所謂的「外訪」只是煙幕

※根據許智峯的Facebook帖文、新聞報道、其家人離境，以及被告沒在指定日子到
法庭應訊，均證明他有意逃避法律程序，以及故意誤導法庭撤銷其離境限制

※許智峯向警方及法庭提供虛假文件，其潛逃和欺騙行為，無可避免地延誤及干擾法
庭程序，已妨礙了正當司法

※許智峯潛逃後獲警方告知被控藐視法庭罪，仍持續公開表達對法庭公正性的不滿和
鄙視，損害了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圖為許智峯涉於2020年6月在立法會潑臭水。
資料圖片

走佬政棍許智峯藐視法庭罪成
法官批有預謀呃法庭 損害公眾對司法制度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昨日在荃灣
汀九一露天停車場搗破龐大販毒案。一名男子駕
駛一輛黑色客貨車進入停車場後，被埋伏的探員
拘捕，並在車尾箱內檢獲十多個紙箱，共重180
公斤的懷疑可卡因毒品，估計市值達3億元。警
方正追查毒品來源，不排除稍後有更多人被捕。
東九龍總區特別職務隊接獲線報昨日下午在荃

灣汀九段一個露天停車場埋伏。下午5時許，目
標車輛駛入停車場，探員隨即截停車輛，發現車
尾箱有十多個紙箱，內有大量用黑色紙包裝的毒
品。消息指，初步估計涉案懷疑可卡因共重180
公斤，市值約3億元，44歲姓郭男司機涉販毒被
捕。鑑證科人員及緝毒犬到場協助蒐證，套取車
輛相關指模。警方正追緝販毒集團其他成員。

汀九檢180公斤懷疑毒品 市值料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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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藏有180公斤可卡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警方提醒市民，網購要小心，慎防跌入騙
徒陷阱。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其中一名事主被救上快艇時已陷入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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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面對7案19罪，包括欺騙
法庭後棄保潛逃，被控4項藐

視法庭罪。法官陳慶偉昨日在判詞
中批評，許智峯不但違反保釋條
件，還向警方及法庭提供了虛假文
件，許智峯在所有保釋文件上簽名
後，完全清楚其承諾的內容及在法
院規定的日期和時間自首的義務，
毫無疑問是故意違反其承諾和義
務。

許勾外力製虛假文件扮外訪
他指出，許智峯缺席應訊無可避
免地延誤及干擾法庭程序，故在毫
無爭議情況下，他的行為已干預或
妨礙正當司法，他欺騙法庭及潛逃
的行為，也損害了公眾對香港司法
系統的信心，故裁定他藐視法庭罪
成。
判詞列舉了許智峯故意欺騙法院
證據。判詞指，許智峯向警方提供
由丹麥議會發出的邀請信，以及香
港與丹麥哥本哈根的來回電子機票
副本、外訪行程的副本，從而獲警
方和法庭發還護照，並准於2020年
11月30日至12月4日離港，其家人
亦於同月28日購買單程機票，於同
年12月2日離港。
由許智峯離境後在Facebook發布
的帖文顯示，他早有預謀編造是次

外訪，更與丹麥政客Anders Stor-
gaard勾結製造虛假文件，以協助其
離境，而Storgaard事後在Facebook
的帖文，亦證實了所謂的外訪只是
一個煙幕。
判詞提到，根據 Facebook 帖
文、新聞報道，加上被告及其家人
離境，沒有在指定日子到法庭應
訊，均可證明他有意逃避法律程
序，以及故意誤導法庭撤銷其離境
限制。
根據被告潛逃後在 Facebook 的

帖文顯示，他獲警方告知被控藐視
法庭罪後，仍持續展示對香港法律
制度的不悅及不滿，進一步強化了
他欺騙法院的事實。2021年10月23
日，許智峯接獲律政司通知後，翌
日即在Facebook表示「完全知悉」
相關法庭程序，並公開宣示他對法
庭的不屑。很明顯，他是故意缺席
聆訊。

律政司促法庭判監禁
律政司一方在法庭裁決後表示，

許智峯毫無悔意，行為是預謀，並
使用假文件，涉及他的案件亦因此
受影響，其潛逃的行為亦經廣泛報
道，故法庭須發出清楚信息，表明
不能容忍此等行為，相關刑罰則應
以年計的監禁式刑罰。

◆法官陳慶偉。
資料圖片


